附件5

未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报考人员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现报考珠海高新区2025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岗位（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

本人暂时未能提供与报考岗位相对应学段或者更高学段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现郑重承诺将于2026年8月31日前（含当日）取得与报考岗位相对应学段或者更高学段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且与报考岗位科目一致，否则自愿取消聘用资格。

承诺人：        （手写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